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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９４學年度第１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錄 

◎ 時間：９４年１２月１６日（五）上午９：００-１０：３０ 

◎ 地點：雲平大樓４樓第１會議室 

◎ 主席：柯學務長慧貞                        記錄：陳孟莉 

◎ 出席人員： 

行政單位主管與系所主管： 

蘇教務長炎坤（黃永賢代）、利總務長德江（王嘉麟代）、張院長

高評、余院長樹楨、張院長文昌（李慧真代）、吳院長文騰（朱

銘祥代）、李院長清庭、吳院長萬益（陳俊男代）、宋院長瑞珍（羅

崇杰代）、陳總教官省盱、陳組長立祥（黃永賢代）、黃主任永賢、

郭所長麗珍（王家純代）、陸所長偉明（游青霏代）、宋所長鎮照

（吳士玉代）、王主任富美（黃乙妙代）、王主任偉勇、陳主任壁

清（黃淑惠代）王主任文霞（鄭永常代）、張所長高評、柯主任

文峰、傅主任永貴、孫主任亦文、江主任威德、張主任素瓊（李

慧真代）、楊所長惠郎（張清俊代）、張主任錦裕、李主任振誥、

陳主任引幹、吳主任致平（黃忠信代）、黃主任吉川（鄧維光代）、

趙主任儒民（侯武良代）、胡主任潛濱、王主任鴻博（胡玉玲代）、

曾所長永華（趙玉凌代）、許主任渭洲、劉所長文超、陳所長裕

民（鄭進財代）、李主任強（盧文祥代）、傅主任朝卿、陳主任彥

仲、陳主任國祥、王主任泰裕、林主任正章（李淑秋代）、王主

任明隆（陳俊男代）、吳主任鐵肩(吳季靜代)、劉主任宗其（張

紹基代）、宋主任瑞珍（羅崇杰代）、吳主任俊忠、王所長東堯（李

澤民代）、陸所長汝斌（柯慧貞代）、謝主任淑珠、黃主任美智（葉

莉莉代）、施陳主任美津（汪翠瀅代）、黃主任英修、徐所長畢卿

（黃英修代） 

教師代表 

蕭瓊瑞教授、吳玉成教授、徐立群教授、麥愛堂教授、羅崇杰教

授、趙梅如教授 

學生代表 

張育綸 

列席人員 

郭組長文良、董組長旭英（徐慧玲代）、陳組長國東、饒組長夢

霞、蔡組長重光、陳琦安、劉秀霞、蘇鈴茱、吳淑真 

  

本會議紀錄業已奉校長核定 

核定日期：94 年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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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報告 

本處為讓新生及早適應校園生活，本學年度起特將各組室承辦

之活動統籌規劃為新鮮人「築夢．逐夢」月，由第一類接觸（板車

接送情）拉開序幕，接下來的「新鮮人成長營」(築夢卡)、「新生

家長座談」、各式宿舍及社團迎新活動（新鮮人之夜、社團博覽會）、

心理健康系列活動（如何提高學習效率及轉系問題的探討、挑戰 e

世代，我是 EQ、AQ 高手）、健康精打細算系列活動（健康嘉年華、

新生體檢）、擁抱 Smile 人生系列活動（教師節感恩攝影及卡片設

計比賽、宿舍大改造活動）到邁向成功系列活動（增加自我競爭力、

未來的路由自己掌握等講座）。此次擴大舉辦層面也獲得同學們相

當熱烈地參與。 

貳、 確認學生事務處９３學年度第２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

形(附表１) 

參、 各單位報告：無 

肆、 學務處各組重要工作報告：（詳參閱書面報告） 

一、軍訓室 

(一) 冬令時節，敬請導師及單位主管協助叮囑學生賃居安全，若

發現住宿環境欠佳(如：瓦斯熱水器在室內、缺乏逃生設

備)，請通知軍訓室進行追蹤輔導。 

(二) 軍訓室94年 8月 1日至94年 11月 31日止處理學生一般及

重大意外事件，以車禍居多 53 年 58 人，請多向學生提醒注

意交通安全， 

二、生輔組: 

(一) 本組首度主辦之「擁抱 Smile 人生系列活動—品德教育」系

列活動，希望藉由微笑、感恩，傳達人與人之間的關懷，進

而推動全校師生感恩惜福之心及創造和諧的親師生關係，也

獲得全校師生的熱烈參與。 

(二) 為營造優質宿舍文化，舉辦了一系列宿舍迎新及攝影活動。 

(三) 本校光復一舍整建工程順利在暑期短短 2．5個月完成，共

10 樓層，提供 804 個床位，創國內首例在短時間完成如此

浩大工程，故該舍除加大住宿空間外，設施更為優良，大幅

提昇住宿品質，學生及家長甚為滿意。 

(四) 敬業三舍委託民間參與經營（OT）案，顧問團隊已完成相關

評估作業。 

(五) 本處所辦理之導談意見反應，因部份系所送來的問題不夠明

確，致使業務承辦單位查證困難，煩請各系所主管能轉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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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導師於導談時所獲得之學生反應意見能更明確化，以期提

高行政效率。 

三、課指組: 

本組今年工作重點, 除了繼續推動規劃明年度兩岸學生論

壇外，並積極輔導學生自治事務, 希望各位老師能繼續給予本組

指導與支持。 

四、學輔組: 

導師輔導工作研討會，已於 94 年 11 月 21 日上午舉行完

畢，會中邀請教育研究所--李坤崇教授以「多元化、人性化的

教學評量 ～～淺談教學與評量的整合」為題，做專題演講。

參加導師 184 人；另依據本次活動回饋表統計，導師對活動

整體安排方面滿意度高達 96.1％。為期有更多導師參與，本

組將採取各項鼓勵措施，提高參與人數至 200 人。 

五、衛保組: 

(一) 94 學年度新生體檢共有 5448 人參加，其中 1281 人 B 型肝

炎抗體陰需要接受 B 型肝炎疲苗注射。本校提供免費疫苗,

目前已完成 654 人接種。本校將繼續提供服務，請各位主管

多鼓勵不具 B 型肝炎抗體的學生到衛保組接受疫苗注射。 

(二) 本校推動自備餐具活動, 在新生入學時本校已送給每位學

生環保餐具。為了大家的健康, 也請鼓勵前往餐廳用餐時，

儘量使用自備的餐具。 

六、生涯發展組 

(一) 2006 年南區就業博覽會預計舉辦日期為 3 月 11、12 日，3

月 11 日為公司說明會，3月 12 日是現場徵才，詳細訊息與

網址可參閱本組網站公告區。而生涯規劃系列講座亦會結合

南區就業博覽會舉行，活動預定日期在 3 月 6日至 3 月 9

日，請將活動訊息轉知同學並鼓勵參加。 

(二) 另外本組規劃一活動為「生涯啟航--學長姊為學弟妹的生涯

護航」，預計定期邀請畢業校友回校協助在校學生提供就業

諮詢，詳細內容與舉辦方式待規劃完成後再上網公告，請鼓

勵同學參加。 

伍、 專案報告：系所專業輔導老師本學期工作規劃與進度報告 

陸、 討論提案 

第１案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請假須知，提請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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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為考量教育環境改變及學生需求等因素擬重新修正本校學生請

假須知（77.7.19 第 207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至今未再修訂）。

並於94年 11月 23日主管會報通過將其修訂程序改至學生事務

會議議決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二、本校為期學生請假有所依循，增進教師與學生之了解，特參考國

內知名公立大學（例如：台大、交大、政大等校）與本校實務上

之運作需要，擬修訂本辦法條文，以期提昇本校相關作業之順暢。 

三、擬修訂條文全文對照表如附。 

擬辦：提請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１。 

第２案 

【提案單位：生輔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辦法，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規則第六條與學務處主管會議決議辦理。 

二、本校為期學生申請校內住宿有所依循，並考量現行實務上之運作

需要，擬修訂本辦法部份條文，以期增進欲申請寒暑假住宿之學

生有所了解。 

三、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及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辦法。 

擬辦：提請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註） 

註：本案原修訂程序為主管會報，因考量本校宿舍管理規則係由學生事

務會議討論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且寒暑假之住宿辦法的修

訂事涉學生權益相關之學生事務，而學務會議亦設有學生代表參與

討論，故擬將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辦法之修訂程序改由學生事

務會議討論，經本處提案至 94.12.21 第 610 次主管會報追認，但決

議仍維持修訂程序為主管會報，除通過學生事務會議討論之修訂內

容外，並將「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辦法」名稱改為「國

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如附件２ 

 

第３案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組】 

案由：訂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救助金實施辦法（草

案）」，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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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公私立大專校院共同助學措施實施方案」辦理。 

二、經費來源：本校學雜費收入之獎助學金提撥款。 

三、本救助金實施辦法，特參考國內知名大學（如台大、師大、清大）

及「教育部學產基金之急難慰問金」等相關資料，研擬「國立成

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救助金實施辦法（草案）」。 

擬辦：提請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３。 
 

柒、 臨時動議：無 

捌、 散會：十時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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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國立成功大學學生事務處 93 學年第 2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94 年 12 月 16 日） 

決  議  事  項  摘 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第１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八條、第九條及

第十五條，提請討論。 

擬辦：擬先送學生事務會議討論，再提請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再提請校務會議議決。 

 

【生輔組】 

一、照案辦理。 

二、本修訂案業經 94 年 10

月 5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並奉校長核定。 

三、業已於 94.11.16 函請教

育部備查中。 

第２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

條文標示、第三條、第五條與第八條，提請

討論。  

擬辦：擬先送學生事務會議討論，再提請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後通過，再提請校務會議議決。 

【生輔組】 

一、照案辦理。 

二、本修訂案業經 94 年 10

月 5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並奉校長核定。 

三、業已於 94.11.16 函請教

育部備查中。 

 

第３案 

案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專任專業心理輔導

老師實施要點」，提請  討論。 

說明：依據 94 年 4 月 27 日 93 學年度第 4次校務

會議修訂通過，將「國立成功大學專任專業

心理輔導老師實施要點」中，有關專任專業

輔導老師之名稱改為「心理師」。 

擬辦：於 5 月月 27 日提學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學輔組】 

已將修正條文公告在本組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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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請假辦法 
77年 7月 19 日第 207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16 日 94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學生請假依本辦法辦理。 
        學生請假缺席曠課，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補考、退學，依本校學則辦理。 

全學期曠課 3小時以上，扣操行成績分數，依本校學生操行成績實施辦法辦
理。 
 
第二條  學生請假之種類分病假、事假、公假、喪假、給假五種。 
 
第三條  學生請假超過 1日必須檢具證明。條件與程序說明如下： 

（一）病假：因病請假，須檢具醫療院所之證明。 
（二）事假：因事請假，須有家長、監護人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公假：1.經選派代表學校參加校外活動，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2.經選派擔任公務活動，有單位主管出具證明文件者。 
3.各系所因課程需要舉辦之教學活動，經系所主管同意者，於該
課程上課時間內辦理，若有參觀活動限於例假日舉行。 

4.有關兵役事項，有兵役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5.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有相關單位出具證明文件者。 
6.參加政府依法主辦之考試、訓練，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7.參加其他依法規定應給公假者。 

（四）喪假：學生或其配偶之直系親屬、兄弟姊妹喪葬，須檢具證明。 
（五）給假：因分娩、捐贈骨髓或器官者，得視實際需要給假，須檢具證明。 

 
第四條  學生請假，應預先填寫請假單，或於請假最後一日起算 3日內向生活輔導組

完成請假手續，並依准假權責規定陳核；公假、僑生申請出境，尚須經院長、
學生事務長核准。 

  准假權責規定如下： 
（一）單一科目         －－ 任課老師。 
（二）二科目以上至 3天 －－ 導師。 
（三）超過 3天         －－ 系主任（所長）。 

 
第五條  學期考試期間不得請假。但因急病不能參加考試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醫院

或診所出具之急診證明書辦理請假手續；因配偶、直系親屬、兄弟姊妹或以
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喪故，或因臨時發生不可抗拒之變故不能
參加考試者，應檢具證明文件辦妥請假手續。 
前項請假應於應試科目開考前辦理，若因特殊原因逾期請假者，應請授課老
師、系主任（所長）另敘明准假理由。 
前項請假，填妥請假單後，由授課老師，系主任（所長）核准後，再向教學
資訊組、生活輔導組辦理請假手續。 

 
第六條  學生請假，因重病或重大事故無法親自辦理時，得以電話、書信或委託人於

規定日期內先向授課老師報備，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前項請假如無法與授課老師取得連絡者，得由系主任（所長）簽署證明，事
後向授課老師補辦請假手續。 

 

附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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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學生未依規定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以曠課論。 
學生請假單，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一印製，提供各系所備用。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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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  

78.12.20.第二四五次主管會報通過 

79.5.9.第二五四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85.12.18. 第四一○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1.5.29. 第五三三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12.21. 第 610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依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規則第六條辦理。 

二､借住對象：  

  (一) 凡本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均可辦理申請。 具有下列各項條件之一者，得

優先安排住宿：  

       １、因參加考試、研究、實驗(習)及學校安排工讀或各項集訓，且持有院系

證明者。  

       ２、原住宿舍同學。  

       ３、未返回僑居地之住宿僑生。  

       ４、國際交換學生、留學生。  

  (二)非本校人員：因參加國家考試、受訓或學術研討或其他活動，需借住學生宿

舍者。  

三、申請手續：  

(一)本校學生(含應屆畢業生)欲辦理寒暑假住宿者，請於公告期限內出具證明向

舍長辦理登記；經生輔組核可後，持批價單至出納組繳費；繳完費後，再持

收據回宿舍服務委員處分配床位。  

(二)校外機關團體或個人，欲申請寒暑假住宿者，須先透過該機關相關單位以公

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提出申請，經生輔組同意後至本校出納組繳費；宿

舍服務委員依其繳費收據分配床位。 

四、經核准住宿之學生，須遵守本校學生宿舍管理規則；如有違規，得按其情節之

輕重依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校外人員得依民法之相關條文處理之。 

五、住宿期間如有遺失毀損宿舍公物及設備者，一律照價賠償。  

六、寒、暑假結束前七天，借住者一律遷離宿舍。  

七、未經核准擅自行進住或不按指定床位進住者，除飭其立即遷出外，並追查原因，

予以議處。 

八、因故勒令退宿及自動申請退宿者，其住宿費概不退還。  

九、收費標準：  

   (一)每月繳付住宿及清潔維護費以各宿舍每學期住宿費五分之一為收費標準；寒

假以一個月，暑假以兩個月計算。  

   (二)國際交換學生或校內、外學術團體或個人，每人每日以一百元計算。  

十、住宿期間應接受宿舍管理人員及宿舍服務委員之管理；宿舍輔導人員(教官)得

不定期 訪視及定期普查。 

十一、舍長安排住宿床位以原宿舍寢室和集中住宿為原則(惟每寢室至少二人以上)，

住宿同學不得異議。 

十二、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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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救助金實施辦法 

94 年 12 月 16 日 94 學年度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對於罹患重大疾病、遭逢意外傷害或家庭變故之本校在學學生，為使其及其

家庭獲得適時扶助，並協助其順利完成學業，特訂定「國立成功大學學生

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救助金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來源：由本校學雜費收入之獎助學金提撥款辦理。 

第三條  學生發生意外事故或傷病，申請標準與核發金額如下： 

（一）不幸亡故者，核發新台幣參萬元整。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診斷證明住院一週以上），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三）學生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四）學生家庭遭逢重大變故者（例如風災、火災、水災、震災及法定災

害等財物嚴重損失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嚴重影響就學，核發金

額如下： 

1. 財務嚴重損失者（持消防機關、警政或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

核發新台幣伍仟元整（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2. 房屋半毀（倒）者（持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整（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3. 房屋全毀（倒）者（持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核發新台幣貳萬

元整（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4. 私有田地遭流失者（持鄉鎮區公所證明文件），核發新台幣壹萬元

整（僑外生檢具駐外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女因傷病而死亡者：核發新台幣壹萬元整。 

（六）父親、母親符合一方死亡者：核發新台幣壹萬元整。 

（七）父母雙方死亡者，核發新台幣伍萬元整。  

第四條  申請紓困急難救助金，除檢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外，尚須依申請之原因

事實分別檢具下列相關文件： 

（一）不幸亡故者：附死亡證明書。 

（二）重傷或重病就醫者：附診斷證明書（須住院一週以上）。 

（三）學生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附健保局核發之重大傷病卡。 

（四）學生家庭遭受重大變故者：附所屬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僑外生

檢具駐外單位認可之證明文件）。 

（五）配偶、子女因傷病而死亡者：附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

生需附與申請者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六）父親、母親符合一方死亡者：附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

生需附與申請者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附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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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父母雙方死亡者: 附死亡證明書及戶籍謄本正本（僑外生需附與申

請者關係之相關證明文件）。 

第五條  本辦法之申請期限及核發程序如下： 

（一）本校各系所於發現有同學符合本辦法申請標準時，應由該生填寫本

校「學生緊急紓困及家庭急難救助金申請表」，轉由導師向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間，應於各項事故發生之三個月內提出申請，並檢附該生在

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經學務處初審

後，依行政程序送交相關單位審核，經核准核發之救助金，直接匯

入受救助者本人帳戶或由出納組開據支票轉發受救助者本人或家

長。 

（三）同一事件之申請，以一次為限。 

第六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